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Ａ０２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Ａ０３

相  對  人  Ａ０４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女，民國0

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

２（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

00號）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各給付聲請人

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新臺幣11,331元，並交由Ａ０３代為

管理支用，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

例計算；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

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

為亦已到期。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

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

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

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兼指法律上之不能及事實上之不能而

言，若父或母其中一人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衝突

者，即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依上開規

定，得僅由他方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查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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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

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

詢結果在卷可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第3、5、7頁），聲

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為提起非訟事件之程序法上之法律行

為，固本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代理；然本件聲請人Ａ０１、

Ａ０２係主張其父即相對人未盡對渠等之扶養義務而向本院

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在本件之利益相衝突，相對人屬法律上不能行

使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權利之情形，揆諸上開說

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僅由其母Ａ０３為法定代理人向

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應認業經合法代理。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

相對人前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

２，Ａ０３與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

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

對人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履行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

扶養義務，而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包括衣、食、住、行、

育、樂在內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新臺幣（下同）32,360

元，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合計64,720

元，應由Ａ０３與相對人平均分擔，即相對人每月應分擔聲

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扶養費32,360元至其分別成年為止

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日前給付聲請人Ａ０

１、Ａ０２合計32,36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

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二、相對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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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

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

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Ａ０１、

Ａ０２主張相對人未對渠等盡扶養義務之事實，相對人並

未爭執，堪信為真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

０２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其113年1月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

1日止之扶養費，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

據。

（二）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

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

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聲請人Ａ０

１、Ａ０２受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

Ａ０１、Ａ０２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Ａ０３與相對

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三）經查：

　　⒈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其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3

2,360元，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經本院發函限期命渠

等補正相關證據或為調查證據之聲請，聲請人Ａ０１、Ａ

０２均未置理，斟酌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112年臺南市

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僅為22,661元，該統計雖有許多非屬

未成年人所需之支出，但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目前均為

學齡兒童，除食、衣、住、行之基本生活所需外，其教育

費用及育樂開銷相較成年人而言支出更多，故其所需生活

費實際上非少於一般成年人，故應認該統計仍可作為酌定

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之參考，本院依此

斟酌，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應以每人每月22,6

61元計算，方屬妥適，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之金

額，核屬過高。

　　⒉依本院所調取Ａ０３及相對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財產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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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15至89頁），可知Ａ０３及相

對人名下收入、財產雖不多，但均有正常從事工作獲取與

一般大眾相當薪資之工作能力，2人每月薪資最高均可達2

7,470元，可知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相當，故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所需之扶養費，自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平均

分擔，是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

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

元【計算式：22,661×1/2＝11,33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核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

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

元，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

算，為有理由，本院並依職權將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之日期定於每月5日前，並應交由其母Ａ０３

代為管理支用。另為確保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權

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之規定，併諭知相對

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

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逾上開範圍之請求雖無理由，惟家事

事件法所定關於扶養費等費用請求事件，既已緩和處分權主

義，明定法院得於聲請人請求之總額內，依職權斟酌費用項

目數額，不受聲請人聲明及主張之拘束（家事事件法第100

條立法說明參照），本院爰不就聲請人超過部分之請求另為

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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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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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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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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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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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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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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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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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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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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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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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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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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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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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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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２（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各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新臺幣11,331元，並交由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兼指法律上之不能及事實上之不能而言，若父或母其中一人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衝突者，即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依上開規定，得僅由他方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第3、5、7頁），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為提起非訟事件之程序法上之法律行為，固本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代理；然本件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係主張其父即相對人未盡對渠等之扶養義務而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在本件之利益相衝突，相對人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權利之情形，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僅由其母Ａ０３為法定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應認業經合法代理。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前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與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履行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扶養義務，而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包括衣、食、住、行、育、樂在內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新臺幣（下同）32,360元，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合計64,720元，應由Ａ０３與相對人平均分擔，即相對人每月應分擔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扶養費32,360元至其分別成年為止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日前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32,36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二、相對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相對人未對渠等盡扶養義務之事實，相對人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其113年1月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之扶養費，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二）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Ａ０３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三）經查：
　　⒈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其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32,360元，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經本院發函限期命渠等補正相關證據或為調查證據之聲請，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均未置理，斟酌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112年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僅為22,661元，該統計雖有許多非屬未成年人所需之支出，但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目前均為學齡兒童，除食、衣、住、行之基本生活所需外，其教育費用及育樂開銷相較成年人而言支出更多，故其所需生活費實際上非少於一般成年人，故應認該統計仍可作為酌定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之參考，本院依此斟酌，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應以每人每月22,661元計算，方屬妥適，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之金額，核屬過高。
　　⒉依本院所調取Ａ０３及相對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財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15至89頁），可知Ａ０３及相對人名下收入、財產雖不多，但均有正常從事工作獲取與一般大眾相當薪資之工作能力，2人每月薪資最高均可達27,470元，可知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相當，故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所需之扶養費，自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平均分擔，是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計算式：22,661×1/2＝11,33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核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為有理由，本院並依職權將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日期定於每月5日前，並應交由其母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另為確保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之規定，併諭知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逾上開範圍之請求雖無理由，惟家事事件法所定關於扶養費等費用請求事件，既已緩和處分權主義，明定法院得於聲請人請求之總額內，依職權斟酌費用項目數額，不受聲請人聲明及主張之拘束（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立法說明參照），本院爰不就聲請人超過部分之請求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323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Ａ０２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Ａ０３
相  對  人  Ａ０４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女，民國000
    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２（男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各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
    ０２扶養費新臺幣11,331元，並交由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如不
    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相對人
    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
    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
    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
    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
    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兼指法律上之不能及事實上之不能而言
    ，若父或母其中一人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衝突者，
    即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依上開規定，
    得僅由他方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查聲請人Ａ０１、Ａ
    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
    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
    同任之，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見本院
    司家非調字卷第3、5、7頁），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為提起非訟
    事件之程序法上之法律行為，固本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代理；
    然本件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係主張其父即相對人未盡對渠等之扶
    養義務而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相對人與未成年
    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在本件之利益相衝突，相對人屬法律
    上不能行使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權利之情形，揆諸上開說
    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僅由其母Ａ０３為法定代理人向本院聲請
    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應認業經合法代理。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前
    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與相對人
    於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履
    行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扶養義務，而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包括衣
    、食、住、行、育、樂在內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新臺幣
    （下同）32,360元，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合計
    64,720元，應由Ａ０３與相對人平均分擔，即相對人每月應分
    擔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扶養費32,360元至其分別成年為止等
    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
    Ａ０２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日前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32
    ,36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視為全部到
    期。
二、相對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
      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
      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
      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最高法院96
      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
      主張相對人未對渠等盡扶養義務之事實，相對人並未爭執
      ，堪信為真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
      人按月給付其113年1月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之扶養
      費，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二）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
      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
      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
      、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
      受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
      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Ａ０３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身分
      而為適當之酌定。
（三）經查：
　　⒈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其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32,360元
      ，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經本院發函限期命渠等補正相
      關證據或為調查證據之聲請，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均未置理，
      斟酌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112年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
      支出僅為22,661元，該統計雖有許多非屬未成年人所需之
      支出，但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目前均為學齡兒童，除食、衣、
      住、行之基本生活所需外，其教育費用及育樂開銷相較成
      年人而言支出更多，故其所需生活費實際上非少於一般成
      年人，故應認該統計仍可作為酌定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
      需扶養費之參考，本院依此斟酌，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
      費應以每人每月22,661元計算，方屬妥適，聲請人Ａ０１、Ａ
      ０２主張之金額，核屬過高。
　　⒉依本院所調取Ａ０３及相對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財產所得資料
      （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15至89頁），可知Ａ０３及相對人名
      下收入、財產雖不多，但均有正常從事工作獲取與一般大
      眾相當薪資之工作能力，2人每月薪資最高均可達27,470
      元，可知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相當，故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
      所需之扶養費，自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平均分擔，是聲請人Ａ
      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
      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計算式：22,661×1/2
      ＝11,33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核屬有據，逾此部分
      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
    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如
    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為有
    理由，本院並依職權將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
    日期定於每月5日前，並應交由其母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另為
    確保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0
    條、第107條之規定，併諭知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
    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
    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逾上開範
    圍之請求雖無理由，惟家事事件法所定關於扶養費等費用請
    求事件，既已緩和處分權主義，明定法院得於聲請人請求之
    總額內，依職權斟酌費用項目數額，不受聲請人聲明及主張
    之拘束（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立法說明參照），本院爰不就
    聲請人超過部分之請求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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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２（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各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新臺幣11,331元，並交由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能力者負擔之，民法第108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兼指法律上之不能及事實上之不能而言，若父或母其中一人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衝突者，即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依上開規定，得僅由他方擔任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於民國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有兩造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第3、5、7頁），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為提起非訟事件之程序法上之法律行為，固本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代理；然本件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係主張其父即相對人未盡對渠等之扶養義務而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在本件之利益相衝突，相對人屬法律上不能行使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權利之情形，揆諸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僅由其母Ａ０３為法定代理人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給付扶養費，應認業經合法代理。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母Ａ０３與相對人前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與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協議離婚，約定對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共同任之，惟相對人未履行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扶養義務，而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包括衣、食、住、行、育、樂在內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新臺幣（下同）32,360元，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合計64,720元，應由Ａ０３與相對人平均分擔，即相對人每月應分擔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扶養費32,360元至其分別成年為止等語，並聲明：相對人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成年為止，按月於每月1日前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合計32,360元，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視為全部到期。
二、相對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教養之權利義務。又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響，離婚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立於同一順位而按其資力負扶養義務，亦即父母因離婚不能任親權人時，未任親權一方之扶養義務不能免除（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4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相對人未對渠等盡扶養義務之事實，相對人並未爭執，堪信為真實，則依上開說明，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按月給付其113年1月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之扶養費，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二）次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9條、第111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關於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程度，即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Ａ０３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
（三）經查：
　　⒈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其每人每月所需之扶養費為32,360元，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經本院發函限期命渠等補正相關證據或為調查證據之聲請，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均未置理，斟酌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之112年臺南市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僅為22,661元，該統計雖有許多非屬未成年人所需之支出，但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目前均為學齡兒童，除食、衣、住、行之基本生活所需外，其教育費用及育樂開銷相較成年人而言支出更多，故其所需生活費實際上非少於一般成年人，故應認該統計仍可作為酌定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每月所需扶養費之參考，本院依此斟酌，認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扶養費應以每人每月22,661元計算，方屬妥適，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主張之金額，核屬過高。
　　⒉依本院所調取Ａ０３及相對人之勞保投保資料、財產所得資料（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15至89頁），可知Ａ０３及相對人名下收入、財產雖不多，但均有正常從事工作獲取與一般大眾相當薪資之工作能力，2人每月薪資最高均可達27,470元，可知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相當，故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所需之扶養費，自應由Ａ０３及相對人平均分擔，是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計算式：22,661×1/2＝11,33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核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請求相對人自113年1月1日起至其分別成年之前1日止，按月各給付其扶養費11,331元，如不足1月者，依當月實際日數與當月天數之比例計算，為有理由，本院並依職權將相對人按月應給付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之日期定於每月5日前，並應交由其母Ａ０３代為管理支用。另為確保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第107條之規定，併諭知相對人就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未到期之各期扶養費之給付如有遲誤1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者，其後之12期視為亦已到期。聲請人Ａ０１、Ａ０２逾上開範圍之請求雖無理由，惟家事事件法所定關於扶養費等費用請求事件，既已緩和處分權主義，明定法院得於聲請人請求之總額內，依職權斟酌費用項目數額，不受聲請人聲明及主張之拘束（家事事件法第100條立法說明參照），本院爰不就聲請人超過部分之請求另為駁回之諭知，附此敘明。
五、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3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